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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文探讨的案件类

型的说明

实际上， 从犯罪的构成要件角

度分析， 危险驾驶罪与妨害公务类

犯罪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分。 危险驾

驶罪属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 规定

于我国 《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

一， 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

竞驶， 情节恶劣的； 醉酒驾驶机动

车的； 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

输， 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 或者

严重超过规定速度行驶的； 违反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

学品， 危及公共安全的。 而妨害公

务类犯罪属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扰

乱公共秩序类犯罪， 规定于我国

《刑法》 第二百七十七条， 第一款

指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第五款

指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

民警察的； 使用枪支、 管制刀具，

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 严

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

由上， 从规范界定层面分析，

危险驾驶罪与妨害公务罪分属我国

《刑法》 不同的罪类， 二者在行为

模式与行为界限方面似乎也泾渭分

明。 比如涉嫌危险驾驶的犯罪嫌疑

人， 在执法人员将其带至医院抽血

过程中， 其为摆脱执法人员控制而

实施了殴打执法人员的行为， 对于

后续殴打的行为显然不能被危险驾

驶罪的法益保护范围所涵盖到， 此

种情形下如果血液乙醇含量达到醉

酒程度的情况下， 要以危险驾驶罪

和妨害公务罪或袭警罪两罪评价犯

罪嫌疑人的醉酒驾驶和殴打执法人

员的行为。 因此， 对于这种危险驾

驶行为与妨害公务行为具有明显区

分的情况， 并非是本文的主要研究

对象， 本文主要探讨的案件类型即

是与危险驾驶行为有直接关联性的

妨害公务行为系应当评价为危险驾

驶罪的加重行为还是需要单独入罪

的问题， 如为了逃避公安执法人员

查酒驾而实施逃跑行为过程中碰撞

到执法车辆或者执法人员的行为如

何进行司法评判等问题。 在这类案

件中， 犯罪嫌疑人主观上主要是担

心被查到酒驾， 主观目的主要是为

了逃避检查， 而在逃跑过程中实施

了妨害公务的行为， 但并不是典型

如以撕咬、 踢打、 抱摔、 投掷等直

接侵犯民警人身安全的对人暴力，

也不是直接打砸、 毁坏、 抢夺民警

正在使用的警用装备的对物暴力，

也不是公然以杀害、 伤害、 毁坏名

誉等言语相威胁， 而是前面危险驾

驶行为的一种自然延续， 与危险驾

驶的行为有直接密切的关联性。 下

文中我们将结合具体案例对此种情

形进行详细阐述。

由二则案例引发的一

些思考

案例一： 2021 年 2 月 5 日 21

时 30 分许， 某公安局交警杨某带

领辅警白某才、 梁某东、 刘某翔等

9 人在某地查酒驾， 被告人陈某国

酒后无证驾驶一本田二轮摩托车行

驶至卡点附近时， 发现前方有交警

执勤便掉转车头逃离， 卡点外围的

执勤人员白某才、 梁某东、 刘某翔

在该车逃跑方向进行拦截检查中再

次示意陈某国停车接受检查， 陈某

国不配合， 驾驶摩托车强行冲过，

撞伤白某才右小腿， 白某才倒地后

该车继续前行， 在冲撞梁某东时车

辆倒地， 随后陈某国被控制并被带

到医院提取血样进行鉴定。 经鉴

定， 陈某国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40

余毫克 /毫升， 达到醉酒程度。

该案辩护人认为， 其一， 陈某

国看见交警查车后为了达到其酒驾

行为不被查获的目的而逃跑， 逃跑

行为与危险驾驶罪之间系手段与目

的的牵连关系， 属于处断的一罪，

应以危险驾驶罪一罪处罚； 其二，

陈某国碰擦辅警时， 其主观上应认

定为过失， 没有阻碍的故意， 客观

上行为人需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

检查， 陈某国调头逃跑时与辅警发

生碰擦的行为不属于阻碍检查的行

为， 系交通事故的过失行为， 不符

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 其三，

辅警白某才与正式民警杨某执法的

地点相隔 50米远， 不在同一地点，

其执行公务行为违反辅警不能单独

劝阻纠正交通违法行为的规定， 不

具有合法性。

案例二： 2022 年 2 月 20 日 1

时许， 被告人吴某某酒后驾驶其小

型越野客车行驶至上海市某区一交

叉路口， 遇民警设卡检查。 其为逃

避检查， 驶入卡点边的非机动车道

逃逸。 民警见状驾驶警车并安排辅

警驾驶公务车共同抓捕吴某某。 吴

某某在驾车逃逸过程中遇民警驾驶

警车亮警灯示意其停车接受检查，

并在其前方拦截， 但吴未按指示停

车接受检查， 而是打方向加速逃

离， 在此过程中与警车发生碰撞致

警车车头部位受损。 后吴某某继续

逆向行驶并多次闯红灯继续逃逸，

后行驶至另一交叉路口的非机动车

道上， 被追缉而至的民警查获。 经

鉴定， 吴某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50余毫克/毫升， 达到醉酒程度。

该案辩护人认为， 执行职务民

警驾驶的警车并不是由吴某某故意

碰撞而受损的， 吴某某主观上至多

为过失， 且执法民警的非法执行公

务行为可阻却妨害公务罪的构成，

故吴某某的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

罪。

上述两则案例中， 被告人的行

为均系酒后驾驶机动车过程中遇民

警设卡检查， 后在民警和辅警追缉

拦截过程中， 为逃避检查而实施的

后续行为， 案例一中被告人驾驶摩

托车强行冲过拦截人员， 过程中撞

伤执法人员； 案例二中被告人驾驶

车辆加速欲绕过执法车辆逃避检

查， 但过程中碰撞到警车致使警车

受损。 上述两起案件中， 控辩双方

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的相关行为

是否构成妨害公务罪， 具体争议点

如下： 一是警察及辅警驾车追缉、

拦截涉案车辆的行为是否是依法执

行职务； 警察或者辅警在执法过程

中是否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二是辅

警与交警执法位置相隔一定距离是

否属于单人执法而属违法执法； 三

是被告人主观层面对相关的损害结

果是否均系过失而不具有妨害公务

罪的主观故意， 辩方认为不能以后

续实际结果来反推被告人具有主观

故意； 四是驾车逃跑过程中避让行

为明显， 但还是碰擦到执法人员人

身或者警车的行为是否属于以暴

力、 威胁方法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

务。

对后续行为单独入罪

的要件要素考量

此两起案件中， 两名被告人在

主观目的方面， 主要是担心自己酒

驾被查获， 故而逃避执法人员检

查， 客观上造成了执法人员人身伤

害或者执法车辆受损的后果。 对被

告人后续行为是作为危险驾驶罪的

从重情节考量还是以妨害公务罪评

价？ 关键在于评价其后续行为是否

已经超出危险驾驶罪的法益涵盖范

围， 其行为是否已经符合妨害公务

罪的构罪要件。 对此， 我们认为：

一是该类案件中的被告人在道

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后其为逃避

检查驾车逃逸， 其醉酒驾车逃逸的行

为可能对公共安全及他人生命安全造

成威胁，民警及辅警驾驶机动车追缉，

符合《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

范》的相关规定；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警车在

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

志灯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

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

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案

例中执法行为系在抓捕过程中， 显然

属于执行紧急任务， 故警察及辅警的

执法行为均系依法执行职务。

二是被告人在驾车逃逸过程中，

无视民警驾驶警车亮警灯示意其停车

接受检查， 其反而打方向加速逃离，

导致驾驶车辆碰撞到执法人员人身致

伤或者警车受损， 后无视事故情况继

续逃逸， 结合案发时， 被告人的主观

状态、 车辆速度及后果情况， 可认定

被告人阻碍民警依法执行职务的放任

故意明显而非过失。

三是被告人驾车加速逃逸过程

中， 有明显的绕行动作， 但碰撞到执

法人员人身或者警车， 造成执法人员

人身伤害或者警车受损的行为， 是否

属于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人民警察

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如果属于，其系

暴力还是威胁方法？ 如果认定其暴力

属性，那么其行为是否构成袭警罪？对

此，我们认为，加速驾车绕行过程中碰

撞到执法人员或者执法车辆的行为具

有暴力属性， 属以暴力方法阻碍人民

警察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 严重危及

民警生命、健康安全，其行为属于妨害

公务罪的行为模式。 但是否构成袭警

罪， 因目前无论是理论还是司法实践

中对于间接故意能否构成袭警及袭警

是否必须暴力直接作用于警察人身等

问题尚且存在争议， 从刑法歉抑的视

角， 对于并非直接故意且并非直接对

警察人身暴力的行为还是评价为妨害

公务罪为妥。综上，上述两起案件中被

告人的行为均构成妨害公务罪， 且应

与危险驾驶罪数罪并罚。

（课题组成员： 张争辉， 嘉定区

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 孙娟，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卢怡璇，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鲁榛

子，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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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险驾驶案件查处过程中， 执法人员经常会遇到

“不配合执法” 的问题， 这种“不配合执法” 有多种表

现形式和不同程度， 较为轻微的有“不配合进行酒精呼

气测试” “拒绝在相关执法凭据上签字” 等， 比较严重

的则有“殴打执法人员” “驾车冲卡” “驾车冲撞、 拖

拽执法人员” 等， 这些程度不同的“不配合执法” 的行

为有些是可以作为危险驾驶罪的从重情节予以司法考量

的， 但有些则可能单独构成其他犯罪， 二者的界限在何

处需要进行深入的探析。 本文笔者将结合司法实践中出

现的案例进行一些初步评析， 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

益。


